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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21-027 

债券代码：149047     债券简称：20 合力 01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2月 2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21】第 7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在 2021

年 2 月 5 日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福建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

处。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

落实。鉴于相关事项的回复尚需国资有关部门确认审核意见，部分内容需中介机

构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请结合你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现金流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将募集

资金净额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关资金的后续安排，并说

明你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以确保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回复】 

一、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934,924,866 股，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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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的 30%，募集资金总额为 287,021.93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事实情况说明 

1、补充流动资金测算情况 

2019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15.45%，2017-2019 年，公司营

业收入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10.65%，营业收入增长率最高为 27.57%。伴随未来业

务规模和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预计未来营业收入将有进一步增长，假设未来三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变，保持 14%；根据销售百分比法，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

债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按 2019 年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2019 年营业收入口径

计算。 

根据上述假设，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性资金情况以及补流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万元） 
基期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预测期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1,849,984.30 100.00% 2,108,982.10 2,404,239.60 2,740,833.14 

应收款项融资 6906.76 0.37% 7,873.71 8,976.03 10,232.67 

应收账款 848,719.74 45.88% 967,540.50 1,102,996.17 1,257,415.64 

预付账款 36,020.34 1.95% 41,063.19 46,812.03 53,365.72 

存货 518,434.80 28.02% 591,015.67 673,757.87 768,083.97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1,410,081.64 76.22% 1,607,493.07 1,832,542.10 2,089,097.99 

应付票据（不含

工程设备款） 
323,111.32 17.47% 368,346.90 419,915.47 478,703.64 

应付账款（不含

工程设备款） 
345,842.79 18.69% 394,260.78 449,457.29 512,381.31 

预收账款 16,803.68 0.91% 19,156.20 21,838.06 24,895.39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 
685,757.79 37.07% 781,763.88 891,210.82 1,015,980.34 

经营性营运资金

金额 
724,323.85 39.15% 825,729.19 941,331.28 1,073,117.66 

流动资金缺口 101,405.34 115,602.09 131,786.38 

未来三年流动资金缺口 348,793.81 

注：1、以上假设仅用于计算公司流动资金，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2、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3、流动资金缺口=当年经营性营运资金金额-上一年经营性营运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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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来三年流动资金缺口=2020、2021、2022 三年流动资金缺口之和。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 2020 年-2022 年流动资金缺口约 348,793.81 万元，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87,021.93 万元低于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且有助于公司

补充 2020 年-2022 年流动资金缺口，保证公司的稳定经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2、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超过 67.12 亿元，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为 58.01%，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2020 年 9 月末，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43.58%，平均

流动比率 2.09，平均速动比率 1.78，而同期合力泰资产负债率为 58.01%，流动

比率 1.35，速动比率 0.87。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相对

较高，适时适当降低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实现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资产负债率 58.01% 59.49% 59.17% 52.67% 

流动比率 1.35 1.25 1.21 1.46 

速动比率 0.87 0.96 0.88 1.16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同行业（申银万国二级行业分类）A 股可比

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002456.SZ 欧菲光 70.33% 1.14 0.83 

000050.SZ 深天马 A 54.17% 1.03 0.86 

300088.SZ 长信科技 27.69% 1.72 1.52 

002289.SZ ST 宇顺 24.71% 4.77 4.47 

000823.SZ 超声电子 30.60% 2.16 1.68 

002106.SZ 莱宝高科 29.52% 2.88 2.41 

300256.SZ 星星科技 68.04% 0.90 0.67 

相关指标平均值 43.58% 2.09 1.78 

002217.SZ 合力泰 58.01% 1.35 0.87 

3、现金流量情况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20-09-30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37,023.48 1,963,173.50 1,607,461.65 1,334,800.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27,424.28 1,869,145.14 1,643,599.38 1,283,96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599.20 94,028.36 -36,137.73 50,838.29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0,838.29 万

元、-36,137.73 万元、94,028.36 万元，2020 年 1-9 月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仅

为 9,599.20 万元，2020 年由于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使得公司主要原

料 TFT 面板、IC 等采购成本进一步上升，为满足订单交付，本期增加采购备货

进口物料 TFT面板、IC等原材料预付款。 

从现金流方面来看，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1、行业经营模式需要大量流动资金支持 

公司处于资金密集型的电子器件制造行业，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对

营运资金需求量将持续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

资本实力，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提供资金保障。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也将有效推动公司业务增长，提升整体

盈利能力。 

2、优化资本结构 

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的流动资金需要巨大，单靠公司盈余难以支持，目前

公司流动资金缺口主要依靠银行借款以及其他债务融资工具等来解决。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超过 67.12 亿元，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公司通过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避免继续增加银行借款等有息负

债，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使公司财务更加稳健，保证公司未来能够依赖来源更

为稳定的自有资金支持自身业务发展，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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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适时适当降低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实现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四）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改善

公司资本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

度，并通过被电子信息集团控股以来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

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检查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

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相关资金的后续安排，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以确保相关资

金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一）相关资金的后续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主要用途包括： 

1、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维持日常业务发展、日常运营的费用支出

等，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2、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偿还部分银行借款，合理降低财务成本，优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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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金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二）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拟采取的后续保障措施，以确保相关资金用于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和发展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并完善了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用专户专储、专款专用的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

况加以监督。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

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用于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的经营和发展，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问题 2、预案显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电子信息集团认购的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资金，请中介机构核查发行对象是否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 

 

【回复】 

 

一、公司回复 

1. 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

子信息集团”），电子信息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9 月，注册资本 76.39 亿元，是

福建省人民政府出资组建的电子信息行业国有独资资产经营公司和投资平台。

2020 年，电子信息集团进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中国

企业 500 强（第 437 位），同时位列第 34 届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第 28 位（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8%81%94%E5%90%88%E4%BC%9A/43996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5%AE%B6%E5%8D%8F%E4%BC%9A/582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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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2020 年 9 月发布）。电子信息集团拥有一级全资、控股

企业 34 家，参股企业 11 家，二级企业 108 家，包括星网锐捷、合力泰、福日电

子、华映科技、闽东电机五家控股挂牌上市公司和福光股份等多家参股上市公司。

中诚信国际 2021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评级报告，电子信息集团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2.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电子信息集团提供的财务报表、审计报表，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 2020年9月30日/2020年1-9月 

资产总额 9,057,915.37 9,946,199.96 

负债总额 6,045,746.36 6,981,048.26 

所有者权益 3,012,169.00 2,965,151.70 

营业收入 4,218,884.45 3,178,825.01 

利润总额 25,566.48 41,633.81 

净利润 17,240.07 14,707.68 

注：2019 年数据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2020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表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电子信息集团经营状况稳定，

财务状况良好。 

3. 电子信息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履约保障措施 

（一）根据电子信息集团与合力泰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对于“违约责

任”进行了如下约定： 

“（1）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

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

陈述、保证或承诺，或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视为违约。 

（2）如因任何一方发生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的缔约目的无

法达成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二）电子信息集团现就保证具备履行认购义务能力的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

诺：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产和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

到期未偿还债务、重大未决诉讼、仲裁等法律纠纷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

公司认购合力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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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对象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电子信息集团资产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行

认购义务的能力。 

 

问题 3、预案显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电子信息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未对电子信息集团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作出锁定期安排。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前述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证券

法》第七十五条和《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请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本次发行前，电子信息集团持有公司 658,346,63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21.13%，并通过表决权委托控制公司 8.32%的表决权，实际拥有公司表决

权的比例为 29.45%，为公司控股股东。 

电子信息集团于 2018年12月通过受让合力泰股东股权及表决权委托方式取

得合力泰的控制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是电子信息集团支持上市公司合力泰长远稳

健经营的重要举措，目的亦在维护合力泰的长期稳健发展。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

行顺利进行，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电子信息集团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

股份主动出具了承诺：“电子信息集团在合力泰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票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以电子信息集团认购的股票已在证券登记系统记入电

子信息集团名下起算）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如果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对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或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锁定期的规定有所调整的，将对上述锁定期的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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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保障合力泰的持续稳健经营，电子信息集团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出具了承诺：在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前提下，电子信息集

团所持有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合力泰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18 个月

内不转让，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允许转让的情形不受此

限。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或者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对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予以放宽的，按其规定或

监管意见执行。 

基于上述，电子信息集团就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合力泰股份的锁定期安

排，符合《证券法》第七十五条和《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律师认为：电子信息集团就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合力

泰股份的锁定期安排，符合《证券法》第七十五条和《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

条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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